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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秘 書 處 今 天 （ 九 月 三 十 日 ） 分 別 安 排 了 十 二 間 電 子 媒 介 及

十 六 間 印 刷 媒 介 共 約 四 十 名 傳 媒 代 表 參 觀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，以 讓 傳 媒

代 表 認 識 大 樓 的 會 議 及 傳 媒 設 施。在 參 觀 期 間，有 部 分 傳 媒 代 表 留 意

到 會 議 室 內 的 攝 影 室 的 雙 層 玻 璃 ， 對 他 們 拍 攝 會 議 時 可 能 會 構 成 影

響。秘 書 處 下 午 隨 即 與 攝 影 記 者 進 行 磋 商，並 聽 取 他 們 的 意 見，而 承

建 商 亦 承 諾 會 進 行 一 系 列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該 批 傳 媒 代 表 上 午 在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吳 文 華 陪 同 下 參 觀 了
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的 各 項 會 議、教 育 及 傳 媒 設 施，包 括 會 議 廳、各 會 議

室 、 會 議 廳 前 廳 、 宴 會 廳 、 新 聞 發 布 室 、 記 者 室 、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學 習

室、歷 史 長 廊 及 教 育 廊。期 間，部 分 傳 媒 留 意 到 會 議 室 內 的 攝 影 室 的

雙 層 玻 璃，對 他 們 拍 攝 會 議 時 可 能 會 構 成 影 響，建 議 增 加 玻 璃 的 透 明

度 及 加 強 會 議 場 地 的 燈 光 照 明 效 果 。  

 

秘 書 處 已 接 納 攝 影 記 者 的 建 議 ， 並 交 由 承 建 商 即 時 作 出 改 善 ， 包

括 將 各 會 議 室 內 的 攝 影 室 的 雙 層 玻 璃 ， 拆 除 其 中 一 塊 ； 將 會 議 室 1的

攝 影 室 玻 璃 的 遮 光 膜 移 除 ； 以 及 加 強 會 議 廳 及 會 議 室 的 燈 光 照 明 效

果。與 會 的 攝 影 記 者 都 認 為 這 些 措 施，可 有 助 改 善 有 關 的 情 況。秘 書

處 會 責 成 承 建 商 在 本 周 末 即 時 進 行 有 關 的 改 善 工 程，並 會 在 下 星 期 一

再 次 邀 請 有 關 的 攝 影 記 者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。  

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 

 

 



 

 
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吳 文 華 （ 右 三 ） 向 傳 媒 代 表 介 紹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

內 的 主 要 出 入 口 及 傳 媒 採 訪 區 位 置 。  

 

 

傳 媒 代 表 參 觀 記 者 室 ， 並 聽 取 各 項 設 施 的 介 紹 。  

 

 


